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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本报连续报道合肥少女被毁容事件，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昨日，合肥

市公安局再次公布案件相关情况：被害人或需二次手术，警方暂无法作出伤情鉴定。

17 岁少年如此过激，是出于什么心理？其量刑定罪的依据是什么？对青少年

犯罪该如何预防？本报邀请了法律学者、青少年问题专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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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容事件，因情感而起，青少

年该如何处理情感危机？合肥市

第四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青

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钟慧认为，青

少年不能对爆发的情绪进行自我

控制，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当时陶汝坤在泼洒汽油时，说出

‘去死吧’这样的话，可知其当时

的情绪是极其愤怒。”

“对青春期男女之间的感情，

家长不必要高度紧张，但也不能

忽视他们的言行举止，要在具体

的方式和方法上给孩子提出要

求。在出现情感危机时，不要单

独和对方相处，婉转拒绝对方，不

去过分激怒对方。”钟慧提醒道。

周岩回到家中继续治疗

合肥警方昨日再次通报少女被毁容案件情况

或需二次手术 暂无法伤情鉴定

随着少女毁容事件持续升

温，本报与腾讯联合开展的“还

周岩一个花季”微博募捐活动，

也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自 2 月 26 日募捐活动消息

发布以来，截至记者发稿时，短

短两天时间里，有超200万网友

对此予以关注，很多网友纷纷伸

出援手奉献爱心。目前捐款的

具体数字，尚无法统计。

值得一提的是，继2月26日

北京一家医疗机构表示，愿意为

周岩今后的整容提供帮助。昨

日，又有多个医学专家、多家美

容机构表示，愿意免费为周岩提

供诊治和整容手术。

周岩是否能迎来自己的重

生？请大家继续关注本报官方

微 博（http：//t.qq.com/scxb2011）

和腾讯微博“还周岩一个花季”

专题，传递祝福！传递关爱！

继 2 月 25 日通过微博公布

案情，昨日，合肥市公安局再次

通报“依法办理女学生周岩被故

意伤害案件的有关情况”。

据通报称：2011 年 9 月 17日

晚，犯罪嫌疑人陶汝坤因追求被

害人周岩不成，产生报复心理，

来到被害人周岩家中，将事先准

备好的、灌在雪碧瓶中的打火机

燃油泼在周岩身上并点燃，致使

周岩面部、颈部等多处烧伤。

被害人伤情鉴定系此案重

要证据，被害人周岩住院期间，

因伤重住在重症监护室治疗，难

以进入病房开展伤情检验。但

公安局法医及办案民警先后8次

到医院向主治医生或被害人亲

属了解伤情及治疗情况。被害

人出院后，其受伤部位缠满绷

带，无法进行进一步损伤检查。

公安民警先后3次约谈被害人亲

属，了解其伤情恢复情况。

2月24日下午，周岩在家属

及办案民警陪同下来到法医门

诊，由公安局法医对其受伤部位

进行了详细检验并拍照固定。

根据周岩在安医一附院的治疗

病历，其颈部伤情可能需做二次

手术，依据法医鉴定实践，需在

治疗终结后（涉及功能障碍的需

三至六个月的康复）才能进行伤

情鉴定。因此，暂不宜对伤者的

颈部损伤程度开展鉴定。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根据被

害人周岩伤情治疗及恢复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尽快作出全

面伤情鉴定。对暂不符合鉴定

条件的损伤，将在案件诉讼阶段

进行补充鉴定。

随着案件逐渐走向司法程

序，嫌犯如何量刑定罪，成为大家

关注的焦点。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的李

智贤律师，是周岩的法律援助律

师，对于陶汝坤以故意伤害罪名批

捕，她表示值得商榷。“我们在考

虑，故意伤害罪，是不是合适，是不

是应当定故意杀人罪。阅卷以后，

根据案卷的综合情况，我们再来决

定，是否对罪名提出异议。”针对

量刑，安徽皖都律师事务所程东

林律师进行了简要分析。

“如果定性为故意伤害罪，那

么伤情就成为处罚的重要依据。

构成轻伤，一般会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人重伤的，会判处三

年到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

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的，情节恶劣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程律师还提醒，鉴于嫌犯

不满十八周岁的情况，法院也会

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

孔维钊是全国律师协会未成

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省青联

常委，就毁容事件，他提出了专业

的见解。

“我省青少年犯罪，呈现上升

趋势和低龄化，更多体现在性犯

罪和侵财性，因为追爱不成而毁

容的事件，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但的确很恶劣。”孔维钊告诉记

者，其实，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

中，出现过错行为甚至犯罪，是很

正常的事情，“我们成人社会，不

能把青少年犯罪，当成毒品，当成

公害，一味地谴责、惩罚，更应该

反思检讨。”

“‘忙碌的家长，犯罪的孩

子’。现在很多父母都忙着挣

钱，往往只专注于给孩子提供优

越的物质生活，却忽视了孩子心

理健康教育，更缺少有效的干

预。”孔维钊认为，政府和社会应

该更多关注青少年不良行为和

不良趋势矫正，成立相关机构，

比如工读学校。“一棵幼苗要想

长成参天大树，就需要不断修剪

残枝败叶。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同样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残枝败

叶’存在，而作为家庭、学校、社

会，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他们修

剪。”

亳州市区一小巷公厕边惊现碎尸
死者是成年女性，警方悬赏5万寻找线索

曾梅 记者 任杰

昨日上午，在亳州市谯

城区方元前街南二巷的公厕

边，居民们一边看着警察勘

察现场，一边对厕所碎尸案

议论纷纷。

就在两天前，这里曾发

现两袋被肢解的尸块。经过

调查，警方认定这是一名成

年女性，但尚未查明死者具

体身份。随后，当地公安发

布悬赏通告：奖励 5 万元，以

查明死者身份。

200多万网友
关注微博募捐

合肥警方再次通报案件情况

法援律师：
对故意伤害罪罪名提出质疑

法律人士：
青少年犯罪，社会应该检讨

心理专家：
孩子情感危机，家长指导应注意方法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从市区

大路口到发现尸体的公厕边，要经

过一条长约500米深又窄的小巷，

平常车辆很难进入。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条巷子

虽然住户很多，但巷内的路灯形同

虚设，近一个月内，天黑之后，路灯

就没亮过。大家觉得，嫌疑人很可

能是趁着黑夜抛尸在厕所内。

昨日下午，负责此案的谯城

区刑警大队孙维佳大队长告诉记

者，在对现场勘察后，公安机关随

即成立专案组进行全面深入的调

查，同时贴出悬赏通告，对提供重

要线索，查明死者身份的奖励5万

元。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出动

了大量警力，全力调查，现在我们

正全力寻找尸源。”孙队长说，目前

尚未确认死者具体身份，只能确定

是一名成年女性。

死者是何身份？到底又是什

么人，如此丧心病狂？对此，当地

公安干警正全力调查。

2月25日下午，在亳州市谯城

区方元前街南二巷内，74 岁的罗

大妈来到小巷的公厕上厕所，无意

间看到一位拾荒女正在拾掇墙角

边的一个大编织袋。“我见她把袋

子解开，正往外倒东西。露出来的

竟然是两条人腿！”罗大妈说，看到

这个，她立刻喊住该女子，让她停

住，并赶紧让邻居打电话报了警。

不久，警方赶到现场，并在厕

所边找到了两个袋子：一个大的绿

色编织袋，一个普通的黑色塑料

袋。绿色编织袋内装着两条人腿，

黑色塑料袋里装着一个女性头颅，

而尸体的上半身却始终找不到。

昨日上午，记者找到了最先捞

出编织袋的厕所清洁工侯大爷。“大

概十几天前的中午，我来这里掏粪，

在女厕所的粪池里，捞出了那两个

大袋子。”侯大爷说，掏出来时，袋子

还滴着血，他想也没想，就丢在了厕

所门外的墙角边。侯大爷说，直到

25 号夜里，他接到当地派出所电

话，才知道袋子里是尸体。

警方悬赏5万元查死者身份


